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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司條例》重寫工作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闡述《公司條例》 (第 32章 )(下稱 "該條例 ")重寫工
作的背景及重點，並綜述議員就此課題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

項。  
 
 
背景  
 
2.  該條例是香港最大型及最複雜的法例之一，當中載有

600多條條款和 20個附表。該條例上一次大規模檢討在 1984年進
行。自此以後，當局不時對該條例作出修訂，使之配合商業需要。

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下稱 "常委會 ")1於 1984年1月成立，負責在
有需要修訂該條例時，向財政司司長提供意見。  
 
3.  在 2000年 2月，常委會發表《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報告  
⎯⎯  關於香港公司條例檢討顧問研究報告的建議》 (下稱 "常委會
報告 ")。過去數年，儘管常委會報告和有關檢討所提出的多項建議
已透過多條修訂條例草案予以落實，但當局認為再不宜只對該條

例作零碎修訂。政府當局認為有必要重新撰寫及編排該條例，以

增強香港作為主要國際商貿及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並參

考可資比較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經驗，把香港的公司法現代

化。在 2006年年中，政府當局成立了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
長 (財經事務 )領導的公司條例草案專責小組，負責執行重寫該條例
的工作。  
 
 

                                                 
1  常委會的成員包括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
有關政府部門的代表，還有來自會計界、法律界和公司秘書界等相關界別或專

業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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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例的重寫工作  
 
重寫工作的方式  
 
4.  由於重寫工作涉及的範圍廣泛，政府當局會分階段進行重

寫。在第一階段，當局會處理影響香港現存公司日常運作的核心

公司條文。在重寫工作的第二階段，當局會檢討主要由破產管理

署執行的清盤及與無力償債有關的條文。該條例中有關招股章程

的部分，則會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在另一項檢討中處

理，而有關條文會由該條例轉移至《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571章 )。 
 
諮詢  
 
5.  常委會擔當主要的角色，負責就重寫工作的各項主要建議

向政府當局提供意見，除此之外，政府當局亦委任了 4個專責諮詢
小組 (下稱 "諮詢小組 )2，就該條例的特定範疇提供意見。這些諮詢

小組的成員主要包括相關專業團體及主要商會的代表，以及精通

公司法的學者。當局又成立了督導委員會，負責監督及指導整項

重寫工作。督導委員會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財經事務 )
擔任主席，成員包括代表公司註冊處及律政司等相關部門的高級

人員。督導委員會的職責是考慮常委會及／或諮詢小組所討論有

關重寫該條例的各項主要建議。  
 
6.  當局在 2007及 2008年進行了 3次公眾諮詢，就若干複雜的
課題蒐集意見，包括： (a)會計及審計條文； (b)公司名稱、董事職
責、法團出任董事及押記的登記；及 (c)股本、資本保存制度及不
經法庭的合併程序。政府當局已發表諮詢總結，供公眾查閱及常

委會考慮。  
 
7.  政府當局會草擬《公司條例草案》，並會把諮詢中提出的

建議及常委會的其他建議納入該條例草案，以便再進行兩期公眾

諮詢。當局計劃在 2009年 12月展開第一期諮詢，範圍主要包括加
強企業管治的條文。第二期諮詢則會在 2010年年初進行，範圍包
括與股本及會計有關的較技術性的部分。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0年
年底或之前向立法會提交《公司條例草案》。  
 
將另行提交的修訂法例建議  
 
8.  為配合公司註冊處開發 "公司註冊處綜合資訊系統 "第二
階段，在提交《公司條例草案》前，政府當局正另行對該條例作

                                                 
2  4個諮詢小組的工作涵蓋以下範圍： ( i )有關股本、利潤及資產的分發及押記的登
記等條文； ( i i)有關公司組成、註冊、重新註冊、公司會議及行政的條文； ( i i i )
有關董事及高級人員的條文；及 ( iv)有關審查、調查和罪行及懲罰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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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修訂，以訂立有關以電子方式註冊成立公司及提交公司文件的

條文。政府當局曾在 2009年6月11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
員簡介有關立法建議。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0年年初透過《公司 (修
訂 )條例草案》，向立法會提交此等法例修訂建議。  
 
9.  在 2009年 1月，政府當局採納了經濟機遇委員會的建議，
於第二階段的重寫工作展開前，重新考慮引入企業拯救程序。在

2009年 10月 29日，政府當局展開為期 3個月的檢討企業拯救程序立
法建議公眾諮詢。政府當局曾在 2009年 12月7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向委員簡介有關立法建議。政府當局會考慮諮詢結果，並

計劃於 2010-2011年度草擬法例，提交立法會審議。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10.  政府當局曾在 2004年 7月5日、2005年7月4日、2005年11月
7日、 2006年 10月 16日、 2007年 5月 7日及 2009年 2月 26日的財經事
務委員會會議上，與事務委員會討論重寫該條例的建議。議員對

重寫工作表示歡迎之餘，亦提出以下意見及建議，供政府當局考

慮：  
 

(a) 為了提高重寫工作的成本效益，政府當局應考慮參考
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就公司法進行改革或檢討的

結果 (例如英國及澳洲的有關檢討結果 )，以汲取這些
地區的經驗。有議員亦認為，政府當局應制訂適合香

港獨特情況的模式，而非直接套用海外司法管轄區的

模式。  
 
(b) 重寫工作的目的應在於更新該條例以切合現今的情

況及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例如促進電子通訊的使

用，以及簡化進行公司事務的程序。  
 
(c) 鑒於重寫工作涉及複雜的法律及技術問題，有議員關

注到，若條例草案於 2010年年底提交立法會，議員可
能沒有足夠時間在立法會任期於 2012年 7月完結前完
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有見及此，他們促請政府當

局加快重寫工作。  
 
(d) 當局應把握機會，把董事的一般職責編纂為成文法

則，藉此提高企業管治水平，並應在這方面參考英國

《 2006年公司法》。  
 
(e) 重寫工作的範圍應涵蓋涉及廣泛公眾利益的事項，例

如檢討規管上市公司私有化的條文，因為法例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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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協議安排所實施的現行表決規定未必能如預

期般充分保障少數股東的利益。  
 
 

最新情況  
 
11.  在 2009年12月17日，政府當局展開《公司條例草案》條款
擬稿 (涵蓋第 1至第 2部、第 10至第12部及第14至第18部的條款 )第一
期公眾諮詢。諮詢期將於 2010年3月16日結束。政府當局將於 2010
年 1月 4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該條例重寫工作的最新進
展，包括《公司條例草案》擬稿第一期諮詢的內容。  
 
 
參考資料  
 
12.  相關文件載於下列連結：  
 

有關《公司條例》重寫工作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02cb1-
677-c.pdf 
 
政府當局有關 "重寫《公司條例》的工作進展 "的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02cb1-
678-5-c.pdf 
 
2009年2月 26日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 (第 47至58段 )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0902
26.pdf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12月 28日  
 


